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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环保会第 MEPC.151(55)号决议 

2006 年 10 月 13 日通过 

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指南(G14)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关于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的国际公约授予海

上环境保护委员会职能的第 38(a)条， 

还忆及 2004 年 2 月召开的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通过了《2004 年船

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国际公约》(《压载水管理公约》)以及 4项会议决

议， 

注意到《压载水管理公约》第 A-2 条要求压载水排放应按照该公约附则

的规定，仅通过压载水管理来进行， 

进一步注意到公约第 B-4.2 条规定，在距 近陆地的距离或深度不满足

第 B-4.1 条规定参数的海域，港口国可视情与邻国或其他国家协商，指定船舶可

以进行压载水置换的区域，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52 届会议确认有必要为指定压载

水置换区域制订额外的指导， 

还注意到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通过的决议1提请本组织紧急制订这

些指南以便公约的一致实施， 

在其 55 届会议上，审议了由压载水工作组制订的《指定压载水置换区

域指南》(G14)草案以及散装液体和气体分委会第 10 次会议提出的建议， 

1 通过《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指南》(G14)； 

2 提请各国政府尽快或在公约对其适用时应用本指南；并 

3 同意保持对本指南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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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指南(G14) 

1 目的 

1.1 本指南旨在为港口国根据《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国际公约》

(公约)第 B-4.2 条识别、评估和指定船舶可以进行压载水置换的海域提供指导。 

2 引言 

2.1 公约第 B-4.2 条允许港口国视情与邻国或其他国家协商，指定船舶可以

进行压载水置换的区域。 

2.2 本指南旨在促进在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时统一适用第B-4.2条以 大限

度地降低引入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的风险提供一般性的指导。根据第 B-4.2 条指

定一个区域的当事国应努力不干扰或危害该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人类健康、

财产或资源(公约第 2.6 条)。 

3 适用范围 

3.1 本指南旨在由港口国在考虑或准备根据第B-4.2条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

时使用。第 B-4.2 条规定：“在距 近陆地的距离或深度不满足第 1.1 或 1.2 款

规定参数的海域，港口国可视情与邻国或其他国家协商，指定船舶可以进行压载

水置换的区域”。 

4 定义 

4.1 就本指南而言，公约中的定义将适用。 

5 指定压载水置换海域的程序 

5.1 指定压载水置换海域由三个步骤构成：识别、评估和指定。本指南为这

些步骤提供了需要处理和考虑的指标(见第 7、8 和 9 段)，但这些指标并不一定

包括了全部需处理和考虑的内容。 

5.2 港口国须根据其在国际法中的权利和义务来考虑指定压载水置换海域。 

6 协商和区域合作 

6.1 在识别、评估和指定船舶可以进行压载水置换的潜在区域时，港口国应

视情与邻国或其他国家协商。必须认识到有些国家可能不是公约的当事国，但这

不应否认协商过程。启动协商过程的港口国应尽实际可能与邻国和其他国家交换

信息并应将他们的所有观点和意见考虑在内。各国应努力解决所发现的任何关

注。 

6.2 如果几个当事国希望联合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他们应根据公约第 13.3

条，通过区域协议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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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定压载水置换的潜在区域 

7.1 取决于港口国周边海域的自然状况，可能需要视情找出一个或多个压载

水置换区域。 

7.2 在确定进行压载水置换的潜在海域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法律问题 

7.2.1 在识别将根据第 B-4.2 条指定为压载水置换区域的任何潜在区域时，要

考虑到任何国内和国际法律的要求或义务。 

7.2.2 港口国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可能为压载水置换提供 实际且理想的区

域。如果没有得到另一国家的同意并与邻国或其他国家协商，当事国不应在另一

国家管辖下的水域中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在过程中应尽快启动协商，以促进就

压载水置换水域的指定交换信息并达成一致。 

重要资源和保护区域 

7.2.3 在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时，当事国应尽实际可能，考虑和避免对国内法

和国际法所保护的水域以及其他重要水上资源(包括具有经济和生态重要性的资

源)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 

航行局限性 

7.2.4 任何对于压载水置换区域的指定都应考虑到对航行的影响，包括视情

大限度地减少延误，并考虑到以下方面： 

.1 如果可能，该区域应位于现有航线上， 

.2 如果该区域不可能在现有航线上，应尽可能接近现有航线。 

7.2.5 在选择压载水置换区域的位置和大小时必须考虑到其对航行安全的局

限性。这些考虑应包括，但并不限于： 

.1 对船舶交通拥堵的增加； 

.2 靠近其他船舶交通(小船、近海平台，等)； 

.3 充分的助航设施； 

.4 区域内的保安；以及 

.5 船舶航路/定线制度。 

8 对已确定海域的评估 

8.1 风险评估是对具体事件的和可能性和结果做出客观评价的一个逻辑过

程。风险评估可以定量或定性，如果以系统和严格的方式来完成，可成为非常有

价值的决策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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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以下关键原则决定了风险评估的性质和结果： 

.1 有效性－风险评估按必要的程度准确地度量风险以达到适当的

保护水平。 

.2 透明性－对支持风险评估所推荐行动的理由和证据，以及不确

定领域(及其对建议行动产生的可能后果)做清楚的文件说明并

提供给决策者。 

.3 一贯性－利用共同的过程和方法，是风险评估达到一个统一的

高水平表现。 

.4 全面性－在评价风险和提出建议时，考虑所有价值范围，包括

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价值。 

.5 风险管理－低风险的情形可能存在，但零风险是无法取得的，

因此应通过决定每种情况下的可接受风险水平来管理这些风

险。 

.6 风险预防－在做出假设、提出建议时，风险评估应纳入一定水

平的风险预防，以应对不确定性、不可靠性以及信息的不准确

性。因此，缺少任何信息或任何信息的不确定性都应视为一个

潜在风险的指标。 

.7 科学性－风险评估基于利用科学方法收集和分析的 理想的已

有信息。 

.8 不断改进－对任何风险模型应定期审议和更新以便纳入改进的

理解。 

8.2 应考虑到以下指标(但不限于这些指标)，对已识别的压载水置换区域进

行评估以确保指定该区域为压载水置换区域将 大限度地降低对环境、人类健

康、财产或资源的破坏威胁： 

8.2.1 海洋学(例如水流、水深) 

• 在评估过程中应确定并考虑水流、涌升或涡旋。在可能时，应

选择水流能够将排放的压载水从陆地冲散开的海域。 

• 在可能时应避开潮流冲刷不良的区域或已知潮流混浊的区域。 

• 在可能时应选择可获得的 大水深。 

8.2.2 物理学－化学(例如盐度、营养、溶解氧、叶绿素‘a’) 

• 在可能时应避开高营养区域。 

8.2.3 生物学(例如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的存在，包括胞囊；生物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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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已知含有可能被压载水带入的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的蔓延、

传染、或群聚的区域，在可能时应予识别并避开。 

8.2.4 环境学(例如人类活动的污染) 

• 在可能时，应避开可能受到人类活动造成污染影响的海域(例如

靠近污水出口)，在这些区域可能会有营养的增加或存在人类健

康问题。 

• 应尽 大实际可能避开敏感水域。 

8.2.5 重要资源(如渔业捕捞区、海产养殖场) 

• 应避开重要资源位置，如重要的渔业捕捞区和海产养殖场。 

8.2.6 压载水操作(如数量、来源、频度) 

• 在评估此类区域时应考虑到预计将使用该指定区域的船舶排放

压载水的数量、来源和频度。 

8.3 对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的 适当尺寸的评估需要考虑到上述建议。 

9 指定压载水置换海域 

9.1 应选择其位置和尺度对于海洋环境、人类健康、财产或资源构成 小风

险的水域来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的空间限制应明确定义，并应符合国际法。也

有可能存在指定的压载水置换区域仅适用于一段规定的时间框架内的情况，这些

也要明确定义。 

9.2 应开展基线评估以帮助未来监测和复审。识别和评估过程可为基线研究

提供充分的信息。 

10 通信 

10.1 准备根据第B-4.2条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的当事国应在实施指定的压载

水置换区域之前将其意图通知本组织。此通信应包括： 

.1 定义指定压载水置换控制区的准确地理坐标、深度限制和(或)

距 近陆地的距离。 

.2 可能与便于船舶识别该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有关的其他信息，

如助航设施。 

.3 可能与帮助船舶规划航程有关的该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特性的

细节，包括：使用该区域的其他交通、水流和潮流、风况和涌

况、季节行事件(气旋、台风、浮冰等)。 

10.2 本组织应将关于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的信息散发给本组织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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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港口国应向船舶提供关于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的位置和使用条件的充

分建议。此种建议可能包括，考虑到第 B-4.3 条，尽实际可能在使用指定压载水

置换区域之前根据第 B-4.1 条先置换尽可能多的压载水舱。 

11 监测和复审 

11.1 应监测并定期复审指定压载水置换区域的使用以及对港口国或其他国

家的海水环境、人类健康、财产和资源的影响。 

11.2 监测了理由之一可能是记录此类区域可能因压载水置换而出现有害水

生物的情况。一旦发现引入了有害水生物的情况，可以关闭指定的压载水置换区

域以避免促成这些新出现的物种传播到其他区域去。 

 

***


